
贵医保组办( 2022)8 号

关于转发池州市医疗保障局、池州市民政局
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依申请救助机制的通知》
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现将池州市医疗保障局、池州市民政局《关于进一 步完善依

申请救 助机制的通知》 (池医保秘〔2022〕 78号)转发给你们，
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贵池区医疗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 022年11月9日

抄送： 区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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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池州市医疗保障局 件

池医保秘〔2022〕 78

池 州 市 民 政 局

号

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

依申请救助机制的通知

各县(区)医疗保障局、民政局，九华山风景区社会保障局：

为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依申请救助机制，按照《安徽省医

疗保障局 安徽省民政厅 安徽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

税务局 安徽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建立健全困难群众医疗保障精

准帮扶机制的通知》(皖医保秘〔 2022〕78号)和《池州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池州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

度若干举措的通知》(池政办〔2022〕6号), 现就做好有关工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依申请落实救助对象待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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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，

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长效机制，确保困难群众基本医

疗有保障。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层层落

实责任，周密部署安排，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

(二)加强部门协同。医保、民政部门要加强协同合作，

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。医疗保障部门要统筹推进医疗救助制度

改革和管理工作，落实好医疗保障政策；民政部门要做好因病

致贫重病患者认定和信息共享。

(三)加强监督管理。各级民政、医保部门加强因病致贫

重病患者认定和救助资金管理使用工作监督检查，严格执行医

疗救助基金监督管理规定，建立健全相关监督管理制度。

附件：池州市医疗救助依申请救助审批表

池州市医疗保障局 池州市民政局

2022年 11月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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